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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E_E5_90_88_E5_c46_522377.htm 两法合并的过渡期为

五年。新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企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可

以在新法施实后五年内过渡到新法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

优惠的，可享受到期满为止。 新法与两个旧法差异。 一、纳

税人 因个人独资企业是由一个自然人投资的经营实体；合伙

企业法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为避免重复征税，个

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 企业分为居民

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

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

的企业，为居民企业。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法规成立且

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

内所得的企业，为非居民企业。 二、税 率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

： 一般企业33%；微利企业18%，27%；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

高新技术企业15%；西部鼓励类企业15%。 原涉外企业所得

税： 一般企业30%和3%地方附加；经济特区15%；沿海开放

城市24%；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15%；西部鼓励

类企业15%；预提所得税20%减按10%征收。 新企业所得税法

： 一般企业25%；小型微利企业20%；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15%；预提所得税20%减按10%征收。 三、应纳

税所得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思路） 应纳税所得额＝收

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弥补亏损－免税所得 新企业所

得税法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弥补亏损 例：某企业2007年收入总额100万元，准

予扣除项目金额70万元，2006年有需要弥补亏损20万元，有

免税所得15万元。 则2007年应纳税所得额＝100－70－20－10 

若上例为2008年的有关数据 则2008年应纳税所得额＝100－70

－15－15 例：下列项目中属于新企业所得税法不征税收入的

有（A） A.财政拨款 B.租金收入 C.接受捐赠收入 D.国债收入 

四、扣除项目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准予扣除的项目，是指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有关的成本

、费用和损失。下列项目，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扣除： 1.

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

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

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

准予扣除； 2.纳税人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按照计税工资扣除

。计税工资的具体标准，在财政部规定的范围内，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财政部备案； 3.纳税人的职

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计税工

资总额的2%、14%、l.5%计算扣除； 4.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

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除上述项目外的其他项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税收的规定扣除。 《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外

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

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

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新《企业

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的有关的、合

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支出，准予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损赠支出，在



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

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准予扣除： 1.已足额提取折

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2.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3.

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4.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

出。 企业使用或者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本，准

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的

净值，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不得扣除的项

目 （一）《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 1.资本性支出； 2无形资产受让、

开发支出； 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各项

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 5.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

有赔偿的部分； 6.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

赠，以及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7.各种赞助支出； 8.与取

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

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1.向投资

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 2.企业所得税

税款； 3.税收滞纳金； 4.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5.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非公益救济性捐赠支

出） 6.赞助支出； 7.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风险准备） 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三）

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

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3.

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

使用的固定资产； 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6.单独估

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



定资产。 （四）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 1.自

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无形资产； 2.自

创商誉； 3.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4.其他不得计算摊

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